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
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試申請表

	姓名
	
	學號
	

	電話
	
	E-mail
	

	組別
	                組
	入學年度
	       學年度入學

	申請次數
	第      次申請
	申請考試學期
	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

	本次申請
考試科目
	考試科目名稱
	本科為第幾次應考

	
	
	第      次應考

	
	
	第      次應考

	
	
	第      次應考
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	申請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
指導教授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（若尚無指導教授者由系主任簽章）
系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備註：
1. 博士生申請資格考試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，逾期恕不受理。資格考試申請表送繳系辦公室後，考試科目名稱概不受理更改、撤銷。
2. 資格考科目為課程表【核心科目】及【一般科目】各任選1科，但須經指導教授同意。
3. [bookmark: _GoBack]資格考試以筆試方式進行，於每學期末舉行一次。各科考核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，七十分以上（含）為及格，應考科目兩科全部及格即為通過資格考試。不及格科目得申請重考，每科至多可重考二次，重考時得變更選考科目。

